機構名稱
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.0-「失智症團體家屋」人事費用印領清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月份: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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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構負責人：
備註：
1.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114年度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。
2. 營運費：用以獎助營運之相關成本，提供單位於實際提供服務之一年內，依設立許可之可服務人數，每人每月最高獎助一萬三千元。實際提供服務滿一年後，次年起每月平均開放服務人數之收托率達八成時，持續獎助本項費用，若低於八成則依實際收托比率（實際收托人數/開放收托人數）獎助租金及人事費用，另外聘督導出席費則核實獎助。本項費用，可用於以下項目：
(1) 租金：可用於房屋、土地租金，補助單位向地方政府申請獎助時，應檢附租賃契約證明。惟承租人（機關(構)）與出租人（機關(構)）如屬同一機關（構）之直屬關係，則不予補助。
(2)人事費用：補助單位可用於聘用管理人員、護理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或照顧服務員。 
(3)外聘督導出席費：每次最高獎助新臺幣二千元，每月最多獎助四次，核銷時檢附紀錄證明文件。
